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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现实的角度论述了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持股比例只是形式上的标准，

而是否具有控制权、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才是编制合并报表的根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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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企业会计制度》与以前分行业制定的 13 个企业会计制度相比，一个重

大的突破就是在原有 12 个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会计上的运用非常广泛，现就合并会计报表中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的运用进行探讨。  

   一、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涵义  

  《企业会计制度》第 11 条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

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根据国

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编制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所下的定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

指“信息如果要想如实反映其所拟反映的交易或其他事项，那就必须根据它们的

实质和经济现实，而不是仅仅根据它们的法律形式进行核算和反映”。可见，实

质重于形式原则强调的是经济业务的实质和经济现实，在外在形式与其相背离的

情况下，审计人员应当具备更好的专业判断能力，应以实质和经济现实作为核算

和反映的依据，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二、合并会计报表中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运用  

  在会计核算中，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一是成本法，

二是权益法。  

  《企业会计制度》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根据

不同情况，分别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企业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

制且无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

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通常情况下，

企业对其他单位的投资虽占该单位有表决权资本总额 20％或 20％以上，或虽投

资不足 20％但具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企业对其他单位的投资

虽占该单位有表决权资本总额 20％以下，或对其他单位的投资虽占该单位有表

决权资本总额 20％或 20％以上，但不具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 

可见，制度所规定的持股比例只是形式上的标准，而是否具有控制权和重大影响才是经济业

务的实质内容。在对长期股权投资选择核算方法时，不但要看是否拥有被投资单位 20％或

20％以上表决权资本，而且更要看是否对对方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若投资企业

占被投资企业有表决权的资本总额不到 20％。但却能对被投资企业进行实质上的控制，则

应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如果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或者是控制或影响能力受

到限制，即使投资达到 20％或 20％以上，也应采用成本法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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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子公司体制下，母公司为了综合反映企业集团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

需将企业集团作为会计主体，以母子公司单独编制的会计报表为基础，编制合并报表。企业

集团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关键问题之一即在于如何确定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企业会

计制度》第 158 条规定：“企业对其他单位投资如占该单位资本总额 50％以上（不含 50％），

或虽然占该单位注册资本总额不足 50％但具有实质控制权的，应当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合

并会计报表的编制原则和方法，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中有关合并会计报表的规定执行。”  
从《企业会计制度》和《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控制”，一方面是

指形式上的控制，它主要包括三种情况：（1）母公司直接拥有被投资企业 50％以上的股份；

（2）母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企业 50％以上的股份；（3）母公司直接拥有、间接控制被投资

企业 50％以上的股份。另一方面是指实质上的控制，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通

过与该被投资企业的其他投资者之间达成协议，拥有被投资企业 50％以上的权益性资本；

（2）根据章程和协议，有权决定被投资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3）有权任免董事会等类

似机构的多数成员；（4）在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会议上有半数以上投票权。在这里，实质

重于形式原则对合并报表中会计主体的界定非常重要。在公司股份分散在许多股东手上的情

况下，一家企业购买了另一家企业 30％左右甚至 25％左右的有投票表决权股份，就足以达

到控股的目的。这样，30％或 25％就是控股比例。因此，完全控制一家企业经营和财务方

针所需的持股比例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在进行判断时不能只根据形式上是否拥有 50％的股

份，而是要看其对被投资企业是否拥有实质上的控制权。下面举例说明。在某些情况下，母

公司虽然形式上拥有一些被投资企业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母公司并

不能有效地对其实施控制，或者对其控制权受到限制，为避免会计信息使用者产生误解，依

据实质重与形式原则，母公司可以不将其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范围内。这也是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运用的体现。这些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受所在国外汇管制及其他管制，

资金调度受到限制的境外子公司；（2）购入子公司时股权转让手续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3）联合控制主体（合营企业）。  
  目前，有相当多的上市公司都投资有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按照所有权理论，企业在编

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应当将合营企业合并在内，即采用比例合并法对经营企业的资产、负债、

收入、费用、利润等予以合并。《企业会计制度》在第 158 条中也规定，企业在编制合并会

计报表时，应当将合营企业合并在内，并按照比例合并法予以合并。但是，投资企业将被投

资企业纳入合并范围的前提是对被投资企业具有实质控制权。合营企业由于经济性质和经营

方式特殊，任何合营一方均不能够实质控制合营企业。对按比例合并进来的这部分合营企业

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损益和现金流量，实际上投资企业单方面控制不了。因此，不

应将这种联合控制主体（合营企业）按比例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2005 年 7 月，

财政部公布了《合并财务报表》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取消了比例合并法，要求

对于联合控制主体（合营企业）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应采用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财会论   
   三、合并会计报表审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运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与其他会计原则发生冲突时，审计人员的

职业判断应以能够客观、公允、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并力求向会计报表的使用

者提供更加相关可靠的会计信息为标准。  
第二，不要过分注重实质而放弃形式。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的一条

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在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原则是客观性、相关性、

可比性、一贯性、及时性、明晰性等十个原则，而实质重于形式、谨慎性和重要性这三个原

则是对其他十个原则的补充和修正。因此，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应被过分强调。  
第三，有些企业利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主观性，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变成粉饰会计报表的

工具、从事违法违规行为的“挡箭牌”。审计人员对合并会计报表审计时，应注意企业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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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